
智行理财网
收到骗子给的虚拟货币

遭遇电信诈骗损失3万元，随后网上发布信息寻求帮助，希望能追回被骗钱款
，不料却引来骗子再次被骗7万元……9月25日，省公安厅发布一周典型电诈案
件预警，提醒广大群众谨防虚假服务、冒充熟人、投资理财、冒充公检法、“
杀猪盘”等诈骗手段，同时，希望大家平时多关注电诈案件预警，不断提升反
诈意识。如遇诈骗请立即拨打96110报警。

冒充熟人、领导诈骗

近期，王女士在某社交软件上收到一条自称是其同事刘某的好友请求，添加好
友后，对方向其推荐了张某。添加张某后，张某便经常和王女士聊天，不久后
刘某向王女士发送一个投资公司链接，称其现在就在该公司上班，因员工身份
无法投资押注，让王女士帮忙押注投资。王女士帮助张某押注投资几天后，对
方邀请王女士一起押注投资。王女士在帮助张某操作期间发现该方法赚钱快，
便注册了自己的账户，并陆续投资56万余元，直至其发现无法提现，而刘某和
张某均失联时才发觉被骗，遂报警。

提示

收到来历不明的好友请求时，一定要高度警惕，多年未见的朋友，一开始交流
便与投资、垫付等相关，对方一定目的不纯。请广大网友牢记，不乱点链接，
不轻易转账，不随意投资，不轻信人言，保护好个人财产安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/ 6



智行理财网
收到骗子给的虚拟货币

冒充公检法类诈骗

近日，白银市Q女士接到自称某市公安局民警的电话，对方称Q女士涉嫌一起
特大电信诈骗案件，现“嫌疑人”已被抓获，并供出Q女士是其同伙，负责帮
其团伙洗钱，必须立即配合调查。Q女士信以为真，立即下载了对方推荐的一
款视频会议APP，登录该软件接通视频后便有两名身穿警服的人对Q女士进行
了询问，并称该案件涉及政府机密，禁止将此事告诉他人，同时让Q女士连夜
将其本人和家人的全部资金汇集后转至指定账户证明清白。Q女士转账后，对
方又让Q女士贷款，验证Q女士征信是否正常，并要求其将钱继续汇集至他们
提供的账户。Q女士在找亲友借钱期间，亲友提醒她遭到电信诈骗，Q女士遂
报警，先后损失约110万元。

提示

正规的公检法系统绝不会通过电话办案，一旦接到此类电话，立即拨打96110
报警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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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

很多人通过

网络炒虚拟货币

被电信诈骗

造成较大财产损失

针对此类情况

警方提醒广大市民

网上所谓的“投资专家”

素未谋面的网友 网恋对象

推荐投资理财 炒虚拟币的

都是诈骗

广大市民对此要提高警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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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到此类情况一概不要相信

典型案例

今年9月，刘女士（化名）在一个投资交流群被一个陌生人添加好友，刘女士
在和对方聊天后发现对方很有投资特别是炒虚拟币的经验，于是添加对方微信
。

添加微信后双方聊了几天炒虚拟币相关的话题，刘女士感觉对方非常专业，对
方也自称是一个“投资专家”，提出可以带着刘女士
一起炒虚拟币赚钱，
于是刘女士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，下载了一个炒虚拟币的app，按照对方的指
导使用该app炒比特币，对方表示该app炒比特币必须用泰达币来充值。刘女
士于是通过各类虚拟币交易平台，用自己的个人积蓄购买“泰达币”，将购买
得到的“泰达币”充值该app内，充值后在“投资专家”的指导下在平台内进
行“炒比特币期权”操作，刘女士先后多次购买泰达币并充值到该平台中。等
到九
月中旬，
刘女士想要将该ap
p中的比特币提现，结果平台客服却表
示其账户被冻结无法提现，要求刘女士再次充值，
于是刘女士当天再次购买一笔泰达币，并
充值到客服提供的交易账户中，
但客服还要求刘女士继续充值，刘女士这才意识到被骗了
，而自己的多年积蓄都已经被充值到平台中无法提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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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防骗提示

1.不要轻信网络上所谓的投资专家、导师，不加全是陌生人的“投资群”，不
轻信陌生人发来的“盈利图”，眼见不一定为实，也可能是诈骗分子设下的圈
套。

2. 投资理财要选择正规的银行、证券公司等官方投资机构，不要轻信高额回报
的网络投资理财，所谓系统漏洞、内幕消息都是诈骗分子的谎言。

3. 不要轻信网络上的投资理财类平台，尤其是炒虚拟币类的投资平台，没有稳
赚不赔的投资方式，切记天上不会掉馅饼。

4.大市民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注册“国家反诈中心app”，国家反诈中心a
pp的“APP自检”功能可以帮助市民识别诈骗APP，保护市民财产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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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特别提示

近日，中国人民银行、公安部等十家单位联合发布《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
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》。

《通知》明确指出：
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
法律地位
。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、使用加密技术、分布式账户或类似技术、以数字化形
式存在等特点的虚拟货币，如比特币、以太币等，包括泰达币等所谓稳定币，
均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，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。

《通知》还提示，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活动存在法律风险。任何法人、非法
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，违背公序良俗的，相关民事法律
行为无效，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；涉嫌破坏金融秩序、危害金融安全
的，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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